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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

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

 

時 間：114 年 11 月 26 日(星期三)12 時 10 分~12 時 40 分 

地 點：本校圖書資訊館 5F 無紙化會議室 

主 席：通識教育學院院長洪國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劉怡姍 

出席人員：114 學年度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委員(詳如簽到表) 

列席人員： 

教務處課務組長吳慧君、進修部課務組長古峰昌 

教務處課務組劉怡姍、進修部課務組陳慧蘭、 

電子計算中心系統維護人員胡哲維、朱孝國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 工作報告： 

一、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情形： 

(一) 期中質化調查： 

實施期間為 114 年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26 日，並已於 114 年 10 月 28 日 開放

教師查詢填答結果。本學期納入調查共計 2,860 門 課程（不含全校共同時間、

班週會、論文、實務專題、產攜專班產學訓模式之職訓中心課程），學生填寫課

程數為 369 門，填寫率約 12.90%。 

 

(二) 期末教學反應意見調查時程：114 年 12 月 8 日至 115 年 1 月 4 日 

二、 本學年度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，將依規定時程，提報 114 學年度專任教師定期成

效評估項目「C-5-4 行政單位會議代表或委員(一)」之名單。 

三、 113 學年度期末教學反應意見調查，受測情形統計如下表： 

項目 

部別 
實際受測科目數 有填寫課程數(%) 

日間部 1,712 156(9.11%) 

進修部 1,148 213(18.55%) 

總計 2,860 369(12.9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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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113 學年度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如下(問卷題目詳如附件)： 

(1) 全校各題項平均分數彙整資料 

學 

期 

卷 

別 

題項平均 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8 19 20 21 

上 
甲 4.68  4.67  4.61  4.71  4.69  4.68  4.68  4.65  4.67  4.63  4.62  4.70  4.63  4.60  4.62  4.60  4.67  4.61  4.62  4.61  

乙 4.72  4.71  4.63  4.72  4.68  4.71  4.70  4.70  4.68  4.67  4.66  4.72  4.65  4.60  4.64  4.64  4.68  4.63  4.64  4.64  

下 
甲 4.74  4.74  4.71  4.77  4.75  4.75  4.74  4.72  4.73  4.71  4.69  4.75  4.71  4.69  4.69  4.69  4.73  4.69  4.70  4.68  

乙 4.76  4.75  4.71  4.76  4.74  4.75  4.74  4.75  4.73  4.72  4.71  4.76  4.72  4.68  4.71  4.70  4.73  4.69  4.70  4.70  

(2) 最低分 3 題資料如下表： 

學期 
卷別 題項 題目 

平均分數 

(A-Z 排序) 

上 

甲 

14 課堂作業或測驗，教師會發還學生做檢討。 4.599  

16 老師在教學時，能關心學生學習情況，適時輔導。 4.604  

21 綜合而言，我對這門課的整體教學感到滿意。 4.610  

乙 

14 課堂作業或測驗，教師會發還學生做檢討。 4.598  

3 教師未隨意調整授課時間、地點。 4.630  

19 有問題時，我可以向老師請益課業或生活輔導問題。 4.633  

下 

甲 

21 綜合而言，我對這門課的整體教學感到滿意。 4.684  

14 課堂作業或測驗，教師會發還學生做檢討。 4.686  

19 有問題時，我可以向老師請益課業或生活輔導問題。 4.688  

乙 

14 課堂作業或測驗，教師會發還學生做檢討。 4.677  

19 有問題時，我可以向老師請益課業或生活輔導問題。 4.692  

16 老師在教學時，能關心學生學習情況，適時輔導。 4.699  

 

 

部
別 

項目 

 

學期 

實際受測

科目數 

有效問卷 

課程數 

(%) 

無效問卷 

課程數 

(%) 

必修課程低

於 3.2 分 

課程數 

選修課程

低於 3.5 分 

課程數 

日
間
部 

113-1 1,584 990(62.5%) 594(37.5%) 1 0 

113-2 1,557 850(54.59%) 707(45.41%) 0 0 

小計 3,141 1,840(58.58%) 1,301(41.42%) 1 0 

進
修
部 

113-1 923 512(55.47%) 411(44.53) 1 1 

113-2 860 441(51.28%) 419(48.72%) 0 0 

小計 1,783 953(53.45%) 830(46.55%) 1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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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111~113 學年度期末教學反應意見調查，未達標準之課程追蹤如下： 

  學期 

部別 
111-1 111-2 112-1 112-2 113-1 113-2 

日
間
部 

無 

必修 1

門，次學

年符合標

準 

無 無 

必修 1

門，次學

期符合標

準 

無 

進
修
部 

必修 1

門，次學

年符合標

準 

必修 1

門、選修 1

門，次學

年皆符合

標準 

選修 1

門，次學

年皆未有

該師課程 

無 

必修 1

門、選修 1

門，次學

期該教師

課程皆符

合標準 

無 

 

參、 前次提案執行情形： 

提案一：修訂本校教學意見審議小組設置辦法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本次召集人任期至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。 

執行情形：經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12 月份臨時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業於 114 年 1 月

14 日勤益科大進字第 1141400004 號函文頒布本校各單位知悉。 

 

肆、 本次會議無提案，針對兩個核心議題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 

一、 如何提升課程教學反應意見調查之問卷填答率？ 

填答率持續低迷，過往曾實施「未填答問卷者無法登入學生資訊系統」之機制，後因法

規疑慮而取消。行政單位已積極向教師發送提醒郵件。現行如何提升最關鍵因素就是教

師的推動(PUSH)。建議教師可運用實質獎勵（如有填答學生可獲得學期成績加分 1~ 2

分），可有效提高學生的填答意願。若教師未能積極提醒學生，填答率將難以提升。 

陳東賢委員： 

同意主席觀點：認同教師在提升填答率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。若教師重視問卷填答並主

動提醒，學生會配合填寫。若教師不重視，學生自然缺乏填答動力，因為學生普遍認為

填答「沒有意義」，甚至連套用程式也都感到厭倦懶得操作。 

 

二、 教學意見排除機制之討論。 

本次討論針對教學意見排除機制，採制度面設計或維持教師自行設定，以及若維持教師

自行設定，是否維持三分之一之比例進行意見交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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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分數計算_排除設定，各校作法如下表：  

學校名稱 教學意見調查分數計算_排除 
教師自行 

設定名單 

本校 
(一) 非反向題平均分數≧4.3，且反向題分數≧4 

(二) 非反向題平均分數≦2，且反向題分數≦2 

✔修課人數

1/3 之排除權

限 

臺灣科技大學 
大學部課程填答人數未達 10 人 

研究所課程填答人數未達 5 人 
- 

臺北科技大學 

(一) 學生缺曠管理系統之缺曠課紀錄達整學期 1/5 之學

生。 

(二) 第二部分教學意見平均分數與第三部份綜合意見之

整體滿意度題項分數相差≧3.5 分。 

- 

臺中科技大學 

(一) 缺曠課達整學期 1/3 且已扣考之學生不列入評量成

績計算。 

(二) 課程僅有 1 人填答教學評量時，剔除該課程不計入

教學評量平均分數計算。 

- 

雲林科技大學 缺曠課>1/3 - 

虎尾科技大學 
學生缺課時數累計達該科目全學期授課總時數 1/3(含)以

上者 
- 

高雄科技大學 教學意見調查中，自填缺課週數達七週以上者。 

✔以該課程修

課人數之十分

之ㄧ為上限，

未達一人者以

一人計 

屏東科技大學 

大學部課程：填答問卷人數未達修課人數 1/2，或未達 15

人者。 

研究所課程：填答問卷人數未達修課人數 1/2，或未達 5

人者。 

- 

 

主席： 

排除機制，檢視歷年的會議紀錄，從最早的無此功能，經歷 1/4比例，到現行之 1/3比

例。個人認為排除 1/3的比例過高。教師是否應擁有自行設定排除名單的權限？建議參

考其他學校的制度面設計，由系統自動排除缺曠課過多之學生，而非由教師手動設定。

本校問卷雖有反向題設計，用於避免學生制式化填答，但教師排除名單恐影響問卷的代

表性。 

陳東賢委員： 

同意主席，1/3 的排除比例確實過高。若一個班級有 1/3 的人數被排除，將可能導致所

得的教學意見偏頗，影響結果的公正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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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沁琳委員： 

自身未使用過排除功能。建議採納他校作法，應設計為缺課達一定程度時，由系統自動

排除，無需老師自行操作。 

 

施盈佑委員： 

個人贊成由系統自動排除缺曠 1/3 以上之學生。過去設定排除名單的原因，原則上皆為

缺曠課過多者。學生若超過一半週數未出席，如何合理評定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，因此

由系統直接排除對於課程運作與評量是較合理的。 

 

   江榮隆委員：缺曠課 1/3 的標準，是否包含請假？(此問題列入後續細節討論） 

 

伍、 結論與共識 

一、排除機制方向共識：針對缺曠課過高之學生，應由系統自動列入排除名單，將以

「制度面設計」排除機制來進行規劃。排除機制可與本校現有之學生請假系統結

合。 

二、排除標準之細節及週數之認定尚待釐清(問卷施測時間為第 14-17 週，未滿 18 週；

第 1-2 週學生加退選；學生請假之計算是否納入；國定假日之排除認定；學生到課

週數達 2/3 等)， 將列入下次會議提案討論。 

 

陸、 散會：12 時 4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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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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